
您好，请问

未取得医师执业

证书的人员发生了医疗

事故，不予注册的期限

为多长时间 ?

根 据 我 国

《执业医师法》

第十五条规定，对未取得

医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发生了医疗事故，又提

出医师执业注册申请的

人员，卫生行政部门（卫

生计生部门）不予注册，

不予注册的期限为六个

月以上一年以下。

对未取得医师执业

证 书 而 涉 及 有 关 医 疗

事故争议但尚未定性，

又 提 出 医 师 执 业 注 册

申请的人员，卫生行政

部门（卫生计生部门）

可以中止其注册，待医

疗 事 故 争 议 定 性 后 再

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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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病床不是转院的理由
▲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王爱民

近日，微博上某警

察的言论引发大家热议。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一

名医生在网上爆料：“我

们医院一名急诊医生被

打至昏迷了，全身各种

外伤，患者先动手，医

生为‘自我防卫’进行

还手，警察却说医生还

手就是互殴。”大家众

说纷纭，很多矛头指向

该警察。那么，该警察

的话是否危言耸听？到

底正当防卫和斗殴的区

别是什么？而如果发生

肢体冲突，医生如何做

才能合法合规？

其实，以上所说的

行为都是肢体暴力接触。

一般来说，肢体暴力接

触可分为两种情况：即

正当防卫和斗殴。按照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

正当防卫是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

不法侵害的行为。互相

斗殴则是指，当事双方

互相打架、结伙斗殴、

聚众械斗等行为。

判别两者不同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首先，

两者的出发点和目的不

同，正当防卫是为了制

止对方的不法侵害，互

殴是为了还击、报复；

其次，两者采取的方式

也不同。正当防卫采取

的是制止对方再行凶的

方式，在制止过程中有

可能造成对方的伤害。

而斗殴则是以直接造成

对方身体的疼痛和伤害

为目的；再次，后果不

一样，正当防卫强调制

止，制止住对方的攻击

便可，强调适可而止。

而互殴由于是报复性的

还击对方，因此几乎没

有度的概念。

也就是说，按照我

国《刑法》的规定，实施

正当防卫必须同时符合

以下四个条件： 一、只

有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

或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

不法侵害时； 二、必须

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的时候； 三、必须是对

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防

卫，而不能对无关的第

三者实施； 四、正当防

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如此说来，按照以

上分析来讲，微博中该

警察讲的话并没有原则

性错误，因为原话是医

生是“还手”，而非制止，

就可能存在双方是互相

斗殴的行为。

这也告知我们，如

果在现实中出现对方拿

着棍棒或者刀攻击的情

况时，要想办法使对方

与“武器”分离，或者

把对方按住，制止其继

续行凶。而且，在警察

做询问笔录时，一定要

讲明自己出手的动机，

这将关系到被定位为正

当防卫还是斗殴。

经鉴定，该院不构成

医疗事故，但其诊疗行为存

在过失：根据患者当时病情，

应立即进行手术治疗清除

血肿，但院方违反有关规定，

将患者转往外院，耽误手术

时机，导致患者最终成为植

物人。并且，床位不足不能

成为转院理由。综上，判决

该医院赔偿患者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后

续治疗费等共计85万余元。 

对 急 诊 患 者 尤 其

是严重颅脑外伤的患者

必须分秒必争，在转诊

中更是如此，这是诊疗

操作规范的要求。所谓

转诊义务，是指医疗机

构对本院治疗范围之外

的患者或超出治疗能力

的患者，及时转运到有

治疗条件医疗机构的义

务。国务院《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规定：“医

疗机构对危重患者应当

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

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

患者，应当及时转诊。”

《医院工作制度》规定：

“急诊患者不受划区分

级的限制，对需要转院

的急诊患者须事先与转

去医院联系，取得同意

后，方得转院。病员转

院，如估计途中可能加

重病情或死亡者，应留

院处置，待病情稳定或

危险过后，再行转院。

较重患者转院时应派医

护人员护送。” 

热点追击

还手是斗殴还是正当防卫？
▲ 中国政法大学  刘鑫

1 月 12 日 22 时，患者宋某因车祸头部受伤，

被急送到当地某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进行常

规包扎处理后，行头颅 CT 平扫检查，结果显示：

“右颞骨骨折，右颞硬膜外血肿约 40 ml”。

体格检查为：“意识模糊，燥动不安，间发短

暂昏迷，双瞳孔放大，光反射迟钝。”随后，

医生称没有床位不能收治，应转其他医院。经

与家属谈话，同意将患者转到就近的医院进行

手术治疗。 

到达该急救中心后已是次日凌晨，术前复查

头颅 CT 提示：颅内出血量已增至 180 ml 左右，

大脑、脑干继发性损伤，形成脑疝。术后，患者

虽保住了生命，但因大脑损伤长期昏迷，已成植

物人状态。 对此，家属认为该医院延误了患者的

抢救，导致患者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漫画 / 昵图网

律 师
分 析 特殊紧急情况应先行处理

基于医学科学的复

杂性和疾病的多样性，

加之接诊医疗机构和医

务 人 员 自 身 的 设 备 条

件、专业技术的不同，

对哪些患者可以转院、

必须转院，哪些患者不

宜转院，法律法规和医

疗 规 范 并 不 能 一 一 规

定，临床实践中只能根

据具体情况合理掌握。

但对于本例，患者在确

认右颞硬膜外血肿约 40 

ml， 伴 有 意 识 模 糊，

燥动不安等表现和体征

时，应立即进行手术治

疗清除血肿，而不是转

院。患者后来发生血肿

加重并发致命的脑疝最

终成为植物人状态与没

有得到及时治疗有因果

关系。按照《侵权责任

法》规定，“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

担赔偿责任。”“医务

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

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

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

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所

以医院责任难免。

专业鉴定意见是判决因果证据

严格贯彻首诊负责制

本类案件审理的焦

点问题一般是：双方是

否存在医疗关系？医疗

机构在诊疗过程中是否

存在过错及过错和损害

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而其中后者最难

判断，双方往往各执己

见，必须依赖专业的鉴

定意见作为基本证据。

本例经法院委托鉴定，

两次鉴定的专家意见均

认为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法院据此做出了医疗机

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判决。而法院判决最主

要的法律依据就是《侵

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也提醒医务人

员，接诊患者时一定要

严格贯彻首诊负责制原

则，决定应否转院的因

素是“限于设备或技术

条件不能诊治，应当及

时转诊”，而不是没有

病床等理由。对于择期

手术的外科患者、慢性

患者等，可以在没有床

位时联系其他医疗机构，

或告知患者择期入院。

而对于急诊、病情危重

的患者，一定要先行急

救， 包 括 出 诊 120 的 现

场急救措施，对挽救患

者生命，达到良好预后

均起到决定性作用。

保证互转医院对治疗具有延续性

那 么， 如 何 降 低 在

履行转诊义务中出现的风

险？ 如前述，必要的急救

处置必须实施，转诊前的

急救直接关系到拟转入医

院对该患者实施抢救是否

成功。经评估患者病情稳

定后可以转院，但必须征

得拟转入医院的同意，还

要征得患者本人和（或）

家 属 的 书 面 同 意， 明 确

告知转院的理由和注意事

项、转院途中可能会发生

的意外情况等，以便患者

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费用

准备。对于在转院途中可

能 加 重 病 情 或 死 亡 的 患

者，应继续留院处置，待

病情稳定或危险过后，再

行转院。转院前沟通拟转

入医院时，最好就患者的

诊断、治疗风险、可供选

择的方案、转诊的理由等

讲述清楚并记录在案，交

接给拟转入医院，使两家

医院对患者的治疗具有延

续性。如果转院的患者病

情危重，转出医院应派员

护送，最好派救护车随同 ,

带上必备的急救药品及器

材，随时对患者观察治疗。

选择联系路途较近的医院

并携带病历摘要和重要的

辅助检查报告，可以为患

者赢得抢救时间，达到最

佳效果。

交了钱就可以
转院了……

这种情况可以
转院吗？


